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辦理

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

金受益憑證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民國 92 年 5 月 30 日訂立 
民國 92 年 6 月 27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7 月 2 日修訂 
民國 95 年 5 月 19 日修訂 
民國 97 年 6 月 11 日修訂 
民國 97 年 10 月 15 日修訂 
民國 97 年 12 月 24 日修訂 
民國 98 年 6 月 25 日修訂 
民國 100 年 1 月 3 日修訂 
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修訂 
民國 103 年 9 月 24 日修訂 
民國 105 年 3 月 11 日修訂 
民國 105 年 5 月 4 日修訂 
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修訂 
民國 106 年 12 月 1 日修訂 
民國 110 年 6 月 22 日修訂 
民國 112 年 9 月 15 日修訂 
民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配合事項依據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

條、第七十一條之六、第七十一條之七及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之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下稱投信事業）或期貨信託事業（以下

稱期信事業）依規定送交本公司之申請書件採電子方式者，應具備

本公司認可之憑證。 

第二章 開戶及簽約作業 

第 二 條  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須與本公司簽訂開戶契約書，開設保管

劃撥帳戶，成為本公司參加人並留存印鑑，憑以辦理指數股票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以

下合稱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或主動式交易所交易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以下稱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帳簿劃撥相關

作業。 

第三章 首次募集作業 



第 三 條  投信事業為首次募集發行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國內成分證券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

證，採由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理該受益憑證實物申購者，應由證券

商申請將有價證券組合撥入投信事業開設於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

帳戶。 

投信事業申請前項受益憑證之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應

於有價證券組合撥入其開設於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後，於帳

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前，檢具下列資料以電子方式

提供予本公司產製相關資料： 

一、帳簿劃撥交付之有價證券名冊電腦媒體。 

二、主管機關核准募集成立文件影本（須簽蓋原留印鑑）。 

三、ETF 基本資料登記申請書。 

本公司依投信事業檢具之前項第一款媒體，彙整筆數及數額

後通知投信事業，投信事業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業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註銷申請」交易

（交易代號 A88，申請種類 1：首次募集），核對資料無誤後通知

本公司(執行作業項目 1：確認)；核對不符時應通知本公司共同查

明原因處理。 

本公司依投信事業前項之確認通知，即登錄受益憑證數額並

掣發無實體發行登錄證明予投信事業，另依投信事業編製之帳簿

劃撥交付有價證券名冊電腦媒體，於其指定帳簿劃撥交付日，將

受益憑證帳簿劃撥交付至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第 四 條  投信事業為首次募集發行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國內成分證券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

證，採由以公開募集資金買進該受益憑證表彰之有價證券組合者，

應將有價證券組合由其開設於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撥入其開設

於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 

              投信事業向本公司申請前項受益憑證之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

作業程序，依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申請首次募集發行第二項基金受益憑證

之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業日下



午五時前，檢具下列資料以電子方式提供予本公司產製相關資料： 

一、帳簿劃撥交付之有價證券名冊電腦媒體。 

二、主管機關核准募集成立文件影本（須簽蓋原留印鑑）。 

三、ETF 基本資料登記申請書。 

前項基金受益憑證之範圍如下： 

一、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二、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三、上櫃買賣之第一款受益憑證所加掛其他幣別之受益憑證。 

四、國外成分證券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 

五、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六、槓桿反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本公司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檢具之第一項第一款媒體，彙

整筆數及數額後通知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

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登

錄暨帳簿劃撥交付/註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A88，申請種類 1：

首次募集），於核對資料無誤後通知本公司(執行作業項目 1：確

認)；核對不符時應通知本公司共同查明原因處理。 

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應將申請受益憑證之登錄暨帳簿劃撥交

付數額通知其保管機構，保管機構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業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申購/買回數額覆核」交易（交

易代號 A69，申請種類 1:首次募集），將確認數額資料通知本公

司。 

本公司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及其保管機構之確認通知，即

登錄受益憑證數額並掣發無實體發行登錄證明予投信事業或期信

事業，另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編製之帳簿劃撥交付有價證券名

冊電腦媒體，於其指定帳簿劃撥交付日，將受益憑證帳簿劃撥交

付至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第四章 募集成立後申購作業 

第一節  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國

內成分證券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實物申購作業 



第 六 條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理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實物申購時，依下列程序辦理有價證券圈存作業： 

一、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就證券商或其客戶原持

有有價證券組合、借券、申購日前一營業日買進餘額之有

價證券組合、申購日買進餘額之有價證券組合及申購日

前一營業日實物買回之有價證券組合辦理圈存作業，並

將圈存結果回報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二、投信事業於申購日後第一營業日審核實物申購資料後，將

實物申購不符資料通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由證交所或

櫃買中心通知本公司，將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

客戶帳圈存之有價證券組合解除圈存作業。 

三、證券商得操作「ETF 異動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346，查詢類別 1），列印「ETF 圈存／解圈明細資料查詢

單」，查詢實物申購有價證券圈存及解圈明細資料。 

第 七 條  投信事業辦理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之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申請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依投信事業之申購申報資料，將帳簿劃

撥交付有價證券名冊之電腦媒體，轉送本公司。 

二、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轉送之前款媒體，彙整筆數及

數額後通知投信事業，投信事業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

一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登錄暨帳簿劃撥交

付/註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A88，申請種類 2：申購），

核對資料無誤後通知本公司(執行作業項目 1：確認)；核

對不符時應通知本公司，並與本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共同查明原因處理。 

三、本公司依投信事業之確認通知，登錄該次發行數額。登錄

作業完成後，投信事業得向本公司申請掣發無實體發行

登錄證明。 

第 八 條  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實物申

購之帳簿劃撥交付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本公司於帳簿劃撥交付日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之通知，將



有價證券組合由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撥入投信事業開設於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並將該

受益憑證帳簿劃撥交付至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

客戶帳。 

二、本公司於帳簿劃撥交付日編製「ETF 受益憑證撥付清冊」

（STN17）交付投信事業。 

三、證券商得操作「匯撥轉帳交易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167，查詢類別 1），列印「匯撥轉帳交易明細資料查詢

單」，核對當日帳簿劃撥交付該受益憑證撥入之明細資料。 

四、保管機構得操作「匯撥轉帳交易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

號 167，查詢類別 1），列印「匯撥轉帳交易明細資料查

詢單」，核對當日有價證券組合撥入之明細資料。 

五、遇證券商於帳簿劃撥交付日未履行交割義務或投信事業

欲更正其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申請資料及帳簿劃撥交付

有價證券名冊之電腦媒體資料時，投信事業應填具更正

申請書，向本公司申請辦理該受益憑證之扣帳作業。 

六、證券商事先經投信事業同意，於規定期限就其應交付之有

價證券組合交付規定比率有價證券，及就不足部分繳付

保證金，並於申購日後第一營業日買進不足之有價證券

補足交付投信事業者，本公司於申購日後第三營業日依

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將買進補足交付之有價證券，由

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撥入投信事業開設

於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保管機構得操作「匯撥轉帳

交易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167，查詢類別 1）列印

「匯撥轉帳交易明細資料查詢單」核對買進補足交付有

價證券撥入之明細資料。 

第 九 條  證券商同日自行買進或同一帳戶受託買進國內成分證券指數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表彰之有價證券組合或加計原

持有、借券、前一營業日買進餘額及前一營業日實物買回之有價證

券組合，其數量達實物申購該受益憑證規定，並賣出該受益憑證時，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證券商於同日自行買進或同一帳戶受託買進該受益憑證

表彰之有價證券組合，並賣出該受益憑證，應於當日依本

節作業程序申請辦理實物申購作業。 

二、證券商於申購日後第二營業日因申購日賣出該受益憑證

帳戶餘額不足時，由證交所或櫃買中心編製延後交付明

細資料暫代交割。 

三、本公司於申購日後第二營業日依據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

知，將該受益憑證帳簿劃撥交付至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

自有帳或客戶帳後，再由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

客戶帳撥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劃撥交割帳戶，憑以辦理

延後交付之了結作業。 

第九條之一  國內成分證券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之實物申購作

業，準用本節之規定。 

第二節  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

證現金申購作業 

第 十 條  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辦理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之登錄暨

帳簿劃撥交付申請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之申購申報資

料，將帳簿劃撥交付有價證券名冊之電腦媒體，轉送本公

司。 

二、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轉送之前款媒體，彙整筆數及

數額後通知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

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一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

「ETF 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註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A88，申請種類 2：申購），核對資料無誤後通知本公司

(執行作業項目 1：確認)；核對不符時應通知本公司，並

與本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共同查明原因處理。 

三、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應將申請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之數

額通知其保管機構，保管機構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一

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申購/買回數額覆核」

交易（交易代號 A69，申請種類 2：申購），將確認數額



資料通知本公司。 

四、本公司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及其保管機構之確認通知，

登錄該次發行數額。登錄作業完成後，投信事業或期信事

業得向本公司申請掣發無實體發行登錄證明。 

第 十一 條  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現金申購之帳簿劃撥交付作業，依

下列程序辦理： 

一、 本公司於帳簿劃撥交付日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之通知，

將該受益憑證帳簿劃撥交付至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

帳或客戶帳。 

二、本公司於帳簿劃撥交付日編製「ETF 受益憑證撥付清冊」

（STN17）交付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 

三、證券商得操作「匯撥轉帳交易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167，查詢類別 1），列印「匯撥轉帳交易明細資料查詢

單」，核對當日帳簿劃撥交付該受益憑證撥入之明細資料。 

四、遇證券商於帳簿劃撥交付日未履行交割義務，或投信事業

或期信事業欲更正其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申請資料及帳

簿劃撥交付有價證券名冊之電腦媒體資料時，投信事業

或期信事業應填具更正申請書，向本公司申請辦理該受

益憑證之扣帳作業。 

第十一條之一  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之現金申購作業，準用本

節之規定。 

第五章 買回作業  

第一節  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國

內成分證券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實物買回作業 

第 十二 條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理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實物買回時，依下列程序辦理受益憑證圈存作業： 

一、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就證券商及其客戶原持

有該受益憑證、借券、買回日前一營業日買進餘額之該受

益憑證、買回日買進餘額之該受益憑證及買回日前一營

業日實物申購之該受益憑證辦理圈存作業，並將圈存結



果回報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二、投信事業於買回日後第一營業日審核買回資料後，將買回

不符資料通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由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通知本公司，將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上

圈存之該受益憑證解除圈存作業。 

三、證券商得操作「ETF 異動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346，查詢類別 1），列印「ETF 圈存／解圈明細資料查詢

單」，查詢圈存及解圈明細資料。 

第 十三 條  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實物買

回有價證券組合撥付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依投信事業之買回申報資料，將受益憑

證註銷暨有價證券組合撥付名冊之電腦媒體，轉送本公

司。 

二、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轉送之前款媒體，彙整筆數及

數額後通知投信事業，投信事業應於受益憑證註銷日前

一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登錄暨帳簿劃撥交

付/註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A88，申請種類 3：買回），

核對資料無誤後通知本公司(執行作業項目 1：確認)；核

對不符時應通知本公司，並與本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共同查明原因處理。 

三、本公司於受益憑證註銷當日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之通知，

將有價證券組合由投信事業開設於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

帳戶，撥入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四、證券商得操作「匯撥轉帳交易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167 查詢類別 1）列印「匯撥轉帳交易明細資料查詢單」，

核對撥入有價證券組合之明細資料。 

五、保管機構得操作「匯撥轉帳交易明細查詢」交易（交易代

號 167，查詢類別 2）列印「匯撥轉帳交易明細資料查詢

單」核對當日有價證券組合轉出明細資料。 

第 十四 條  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實物買

回受益憑證註銷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本公司於受益憑證註銷日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自證

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辦理該受益憑證餘額

之扣帳。 

二、本公司於該受益憑證註銷日編製「ETF 受益憑證撥付清冊」

（STN17）交付投信事業。 

三、證券商得操作「ETF 異動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346，查詢類別 2）列印「ETF 撥付明細資料查詢單」，查

詢當日該受益憑證申請買回註銷之明細資料。 

四、本公司於該受益憑證註銷日編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通

知投信事業與前述文件辦理餘額確認無誤後留存備查。 

第 十五 條  證券商同日自行買進或同一帳戶受託買進國內成分證券指數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加計原持有、借券、買回日前

一營業日買進餘額及前一營業日實物申購之該受益憑證，其數量

達實物買回該受益憑證表彰有價證券組合之規定，並賣出該受益

憑證表彰之有價證券組合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證券商於同日自行買進或同一帳戶受託買進該受益憑證，

並賣出該受益憑證表彰之有價證券組合，應於當日依本

節作業程序申請辦理實物買回作業。 

二、證券商買回日後第二營業日因買回日賣出該受益憑證表

彰之有價證券組合帳戶餘額不足時，由證交所或櫃買中

心編製延後交付明細資料暫代交割。 

三、本公司於買回日後第二營業日依據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

知，將該受益憑證表彰之有價證券組合由投信事業開設

於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撥入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

自有帳或客戶帳後，再由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

客戶帳撥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劃撥交割帳戶，憑以辦理

延後交付之了結作業。 

第十五條之一  國內成分證券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之

實物買回作業，準用本節之規定。 

第二節  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

現金買回作業 



第 十六 條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理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現金買回時，

依下列程序辦理受益憑證圈存作業： 

一、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就證券商及其客戶原持

有該受益憑證、借券、買回日前一營業日買進餘額及買回

日前一營業日申購之該受益憑證辦理圈存作業，並將圈

存結果回報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二、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於買回日後第一營業日審核買回資

料後，將買回不符資料通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由證交所

或櫃買中心通知本公司，將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

或客戶帳圈存之該受益憑證解除圈存作業。 

三、證券商得操作「ETF 異動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346，查詢類別 1），列印「ETF 圈存／解圈明細資料查詢

單」，查詢圈存及解圈明細資料。 

第 十七 條  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現金買回受益憑證註銷作業，依下

列程序辦理： 

一、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之買回申報資料，

將該受益憑證註銷名冊之電腦媒體，轉送本公司。 

二、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轉送之前款媒體，彙整筆數及

數額後通知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應

於該受益憑證註銷日前一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

「ETF 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註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A88，申請種類 3：買回），核對資料無誤後通知本公司(執

行作業項目 1：確認)；核對不符時應通知本公司，並與本

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共同查明原因處理。 

三、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應將申請該受益憑證註銷數額通知其

保管機構，保管機構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一營業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申購/買回數額覆核」交易（交易

代號 A69，申請種類 3：買回），將確認數額資料通知本公

司。 

四、本公司於該受益憑證註銷日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之通知，

自證券商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辦理受益憑證餘



額之扣帳。 

五、本公司於該受益憑證註銷日編製「ETF 受益憑證撥付清冊」

（STN17）交付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 

六、證券商得操作「ETF 異動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346，查詢類別 2）列印「ETF 撥付明細資料查詢單」，查

詢當日該受益憑證申請買回註銷之明細資料。 

七、本公司於該受益憑證註銷日編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通知

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與前述文件辦理餘額確認無誤後留

存備查。 

第十七條之一 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之現金買回作業，準用本節

之規定。 

第五章之一 分割及反分割作業 

第十七條之二    投信事業辦理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主

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或期信事業辦理指數股票型期貨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之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

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前，檢具下列資料以

電子方式提供予本公司產製相關資料： 

一、帳簿劃撥交付之有價證券名冊電腦媒體。 

二、主管機關核准文件(須簽蓋原留印鑑)。 

三、ETF 基本資料登記申請書。 

四、分割或反分割換發公告。 

本公司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檢具之前項第一款媒體，彙

整筆數及數額後通知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

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登

錄暨帳簿劃撥交付/註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A88，申請種類 4：

ETF 分割或 5：ETF 反分割），於核對資料無誤後通知本公司(執行

作業項目 1：確認)；核對不符時應通知本公司共同查明原因處理。 

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應將申請受益憑證之登錄暨帳簿劃撥

交付數額通知其保管機構，保管機構應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二營

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操作「ETF 申購/買回數額覆核」交易（交

易代號 A69，申請種類 4：ETF 分割或 5：ETF 反分割），將確認數



額資料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及其保管機構之確認通知，

即登錄分割或反分割後受益憑證數額，並掣發無實體發行登錄證

明予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另依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編製之帳簿

劃撥交付有價證券名冊電腦媒體，於其指定帳簿劃撥交付日，將分

割或反分割前受益憑證辦理扣帳，及將分割或反分割後受益憑證

帳簿劃撥交付至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第六章 加掛其他幣別受益憑證作業 

第一節 轉換作業 

第 十八 條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理受益憑證與其加掛其他幣別受益憑證

互相轉換作業時，應透過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將轉換資料通知本公

司。 

本公司依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辦

理轉換前受益憑證之扣帳，及轉換後受益憑證之入帳，並將轉換

結果通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證券商於轉換作業完成後，得操作「外幣計價商品轉換明細

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K04），列印「有價證券當日轉換申請資料

查詢」，查詢轉換相關資料。 

第 十九 條    證券商完成前條轉換作業後，投信事業得向本公司申請加掛

其他幣別受益憑證轉換證明。 

本公司於受益憑證轉換當日編製異動資料通知投信事業。 

第二節 外幣款項劃撥資料建檔作業 

第十九條之一   參加人或其客戶取得加掛其他幣別之受益憑證者，應於銀行

開設該其他幣別之外幣存款帳戶，由參加人操作「款項劃撥基本資

料建檔」交易（交易代號 159），輸入外幣款項劃撥帳號資料，及

操作「信託/全委/英文戶名資料維護」交易（交易代號 179），輸

入英文戶名資料，由本公司依第二十七條之規定，提供予投信事業

憑以辦理收益分配及其他款項撥付作業。 



第七章 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買賣 

第 二十 條  客戶與參加人或參加人間以買賣斷方式議價買賣指數股票型基

金受益憑證或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時，依下列程序辦

理： 

一、櫃買中心於成交日分批將成交資料通知本公司。 

二、賣方得於成交日、成交日後第一營業日或成交日後第二營

業日任一日，於參加人處填具「證券議價買賣劃撥轉帳憑

單－代傳票」，簽蓋原留印鑑，由賣方參加人操作「櫃檯

證券議價買賣／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轉」交易（交易代

號 235，交易類別 0：買賣斷、資產交換、結構型商品實

物履約及議約型權證實物履約）通知本公司。 

三、本公司經比對賣方參加人通知與櫃買中心之成交資料無

誤後，將該受益憑證自賣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

或客戶帳，撥入買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

帳。 

四、參加人得操作「議價賣出交易／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出

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237）或「議價買進交易

／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入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

號 236），查詢議價買賣申請轉出／轉入資料。 

五、參加人通知轉帳時間逾成交日後第二營業日者，本公司即

不辦理轉帳。本公司另於成交日後第三營業日將參加人

已轉帳、未轉帳資料通知櫃買中心。 

第二十一條  客戶與參加人或參加人間以附條件方式議價買賣債券成分指數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交易

基金受益憑證時，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櫃買中心於成交日分批將成交資料通知本公司。 

二、賣方於成交日於參加人處填具「證券議價買賣劃撥轉帳憑

單－代傳票」，簽蓋原留印鑑，由賣方參加人操作「議價

賣出交易／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出明細資料查詢」交

易(交易代號 237)，列印「議價買賣交易／資產交換／實



物履約轉撥情形查詢單」，查詢櫃買中心成交資料傳送情

形後，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櫃買中心尚未將成交資料通知本公司時，操作「櫃檯

證券議價附條件撥轉通知」交易(交易代號 225，交

易類別 1：附條件賣出)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先行

辦理該受益憑證之控管。本公司接獲櫃買中心之成

交資料，經比對賣方參加人之通知無誤後，將該受益

憑證自賣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撥入買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二)櫃買中心已將成交資料通知本公司時，操作「櫃檯證

券議價買賣／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轉」交易(交易

代號 235，交易類別 1：附條件賣出)通知本公司，本

公司經比對賣方參加人通知與櫃買中心之成交資料

無誤後，將該受益憑證自賣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

自有帳或客戶帳，撥入買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

有帳或客戶帳。 

三、參加人得操作「議價附條件賣出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

號 239)或「議價附條件買進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238)，查詢附條件賣出／買進相關資料。 

四、參加人通知轉帳時間逾成交日者，本公司即不辦理轉帳。

本公司另於成交日後第一營業日將參加人已轉帳、未轉

帳資料通知櫃買中心。 

五、依第二款規定辦理轉帳之受益憑證，除客戶依第二十二條

規定辦理匯撥作業外，於附條件交易到期或解約前不得

動用。 

第二十二條  證券商與保管機構間辦理客戶附條件買賣債券成分指數股票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

益憑證之餘額撥轉時，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客戶於證券商或保管機構處填具「證券議價買賣劃撥轉帳

憑單－代傳票」，簽蓋原留印鑑，由證券商或保管機構操



作「櫃檯證券議價買賣／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轉」交易

（交易代號 235，交易類別 5：附條件撥轉）通知本公司。 

二、本公司接獲證券商或保管機構通知，即辦理轉帳，並為雙

方帳簿之登載。 

第二十三條  客戶與參加人或參加人間附條件買賣債券成分指數股票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

證到期或解約時，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櫃買中心於成交日分批將成交資料通知本公司。 

二、原買方於參加人處填具「證券議價買賣劃撥轉帳憑單－代

傳票」，簽蓋原留印鑑，由原買方參加人操作「議價賣出

交易／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出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

易代號 237)，列印「議價買賣交易／資產交換／實物履

約轉撥情形查詢單」，查詢櫃買中心成交資料傳送情形後，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櫃買中心尚未將成交資料通知本公司時，操作「櫃檯

證券議價附條件撥轉通知」交易(交易代號 225，交

易類別 2：附條件賣還)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接獲櫃

買中心之成交資料，經比對原買方參加人之通知無

誤後，將該受益憑證自原買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

自有帳或客戶帳，撥入原賣方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

自有帳或客戶帳。 

(二)櫃買中心已將成交資料通知本公司時，操作「櫃檯證

券議價買賣／資產交換／實物履約撥轉」交易(交易

代號 235，交易類別 2：附條件賣還)通知本公司，本

公司經比對原買方參加人通知與櫃買中心之成交資

料無誤後，將該受益憑證自原買方參加人保管劃撥

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撥入原賣方參加人保管劃撥

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 

三、參加人得操作「議價附條件賣出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

號 239）或「議價附條件買進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238)，查詢到期或解約資料。 



四、參加人通知轉帳時間逾成交日者，本公司即不辦理轉帳。

本公司另於成交日後第一營業日將參加人已轉帳、未轉

帳資料通知櫃買中心。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買賣劃撥轉帳作業依照證券集中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股票結算交割方式辦理。 

第二十五條  錯帳、違約處理作業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參加人辦理當

日沖銷交易、錯帳、更正帳號、遲延交割及違約證券帳簿劃撥作業

配合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設質交付作業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

設質交付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指數股票型基金或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人名冊之編製

，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八十七條、第八十九條及第九十條規定

辦理。 

第二十八條  投信事業或期信事業得依實際需要，檢具電腦媒體申請資料，

向本公司辦理受益憑證所有人資料之提供。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辦理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或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

金受益憑證帳簿劃撥作業，依本公司收費辦法計收費用。 

第 三十 條  本配合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 


